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上市监 执法处字 (⒛20)第 18号

当事人: 韶关市咕咚水业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 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册号): 91佴Ⅱo3MA53K2281N

住所 (住址): 韶关市武江区芙蓉东路 78号首层 3号铺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、经营者):_赵 蛆德    `Ξ ~
身份证 (其他有效证件)号码:       ∶

称当事人涉嫌无证经营桶装水加工点,随即我局开展进一步

调查2执法人员到当事人处检查发现其涉嫌未取得 《盒品生

产许可证》擅自在仁化县大桥镇古洋小学设立加工点生产经

营桶装饮用水。执法人员对上述情况制作了 《现场检查笔~

录》,然后填写 《立案审批表》并附上述现场检查笔录报局

领导批准立案。⒛⒛ 年 3月 8日 ,经局领导批准立案。2Q⒛

年 3月 8日 ,经局领导批准,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加工虫~

内的涉案商品:桶装饮用水 99桶 ,以及生产工具、设各 :

商用中央水处理系统二台、sc-288挂烫机一台、水质检测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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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

联系地址:甘肃省 白银市平川区中

其他联系厉式:^~~~~~ 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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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包一包 (详情见:财物清单第 5号 )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,~

并当场向当事人送达仁市监执法强措字[2020]第 5号 《实施

行政强捌措施决定书》。⒛⒛ 年 3月 8日 ,我局执法大队办

案Δ员查仁化县大桥派出所办公室对当事人现场负责人叶

云亚作第 1次询问调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了询问调查 ,

获取询问笔录 1份。⒛⒛ 年 3月 18日 ,当事人委托人叶云

亚到我局执法大队办公室接受第 2次询问调查,执法人员对

当事人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。⒛⒛ 年 3月

27臣 ,当 事人委托人叶云亚到我局执法大队办公室接受簋3
次询问调查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

笔录 1份。⒛⒛ 年 4月 8日 ,由 于案情复杂,经局领导批准 ,

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的涉案商品及生产工具、设备 (详情

见:财物清单第 5号 )延长行政强制措施,并 向当事人委托

人叶云亚送达仁市监执法延字[2020]第 5号 《延长行政强制

措施决定书》。

当蔓人自⒛19年 12月 份开始租用仁化县太:桥镇古洋/lx

学废旧房屋,作为生产经营桶装饮用水加工点2当 耋Δ该血

工点生产的桶装饮用水标签上标注
“
韶关市咕咚水业有限公

司
”
等内容,规格为 18.9升 /桶 。据当事人现场负责人叶云

亚称,截止案发,该加工点所投入的必要原料成本为:水费

lzO~元 、购进水桶 300个 ,每个 ⒛ 元、包装封口纸等耗材费

用为 10OO元 。共生产上述桶装饮用水 25OO桶 ,其 中前期生

产的 1500桶 售价为 2元每桶,901桶 售价为 4元每桶,其 中

现场发现的 99桶被我局扣押,当 事人在本案中尚未获利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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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加工点在其生产经营期间并未做生产销售记录,所生产的

桶装饮用水均销售往韶关市区的居民用户。截至案发,当 事

人在仁化县大桥镇古洋小学的桶装饮用水加工点未取得 《食

品生产许可证》。当事人销售的桶装饮用水涉案案值为 7000

元,无违法所得。

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,尚不够成移送追诉当事

人刑事责任的条件。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1。 ⒛⒛ 年 3月 8日 ,

我局接仁化县大桥镇派出所转来案件线索材料 1份 2证盟塞

件线索来源。

2,⒛⒛ 年 3月 8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

拍摄,获取现场相片 8张。

3.⒛⒛ 年 3月 8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情

况制作现场笔录 1份 ,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加工点内幽涉

案商品及生产工具、设备 (详情见:财物清单第 5号 )实施

行政强制措施,并当场向当事人送达仁市监执法强措字

[2020]第 5号 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。 ,
荃。20⒛ 年 3月 8日 ,我局执法大队力、案人员在仁化县

大桥派出所办公室对当事人现场负责人叶云亚作第 1次询问

调查,办案人员对当事人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

份。

5.⒛⒛ 年 3月 18日 ,当 事人委托人叶云亚到我局执法

大队办公室接受第 2次询问调查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了

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。      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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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⒛⒛ 年 3月 27日 ,当 事人委托人叶云亚到我局执法

大队办公室接受第 3次询问调查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了

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。

上述 5项证据证明当事人存在未取得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

擅自在仁化县大桥镇古洋小学设立加工点生产经营桶装饮

用水的行为。

7.⒛⒛ 年 3月 18日 ,当 事人委托人叶云亚到我局执法

大队办公室提供当事人的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份 ,证明当

事人市场经营主体情况清楚。

8.⒛⒛ 年 3月 18日 ,当 事人委托人叶云亚到我局执法

大队办公室提供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 ,证明

当事人基本情况清楚。

9.⒛⒛ 年 3月 18日 ,当 事人委托人叶云亚到我局执法

大队办公室提供当事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 ,证明当事

人委托人基本情况清楚。

10.⒛⒛ 年 3月 18日 ,当 事人委托人叶云亚到我局执

法大队办公室提供当事人开具的委托书 1份 ,证明当事人委

托关系基本情况清楚。

⒛⒛ 年 4月 17日 ,我局向当事人委托人叶云亚送达了

(仁市监执法告字 (⒛⒛ )第 16号 )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

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,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

意见。

当事人未取得 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擅自在仁化县大桥镇

古洋小学设立加工点生产经营桶装饮用水行为,违反了 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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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Δ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
“
国家对食品

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食品生产、食品销售、餐饮服

务2应 当依法取得许可。
”

的规定,属 于无证生产经营桶装

饮用水的行为。

当事人虽在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,但未提供其生产

销售记录,按照过罚相当原则,给予一般处罚。

根捱 巡申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第

二款 ≡违反本法规定,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

产经营活动,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

剂生产活动的,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
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

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;违法生产经营的

食品、贪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五万元以上

十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金额十

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。
”
的规定, 决定对当事人无证生产

经营桶装饮用水的行为作出如下处罚:1、 没收违法生产经

营的桶装饮用水 99桶 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 :

商用中央水处理系统二台、sC-288挂烫机一台、水质检测仪

王具包△包 (详见:仁市监执法强措字 【⒛⒛】第 5号 《财

物清单》);2、 并处柒万圆 (Y70000)罚 款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互匚凼ェ

按 《韶关市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(行政处罚)规定的

方式,到指定银行 (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

分红Σ丞业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邮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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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)缴纳罚 (没)款 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,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,本

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,并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 日

起六十日内,向仁化县人民政府或者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复议,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

起堑亟五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,行政处

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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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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